
 

 

名　　稱：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6 月 25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標準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三項及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標準所稱異常氣壓作業，種類如下：

一、高壓室內作業：指沈箱施工法或壓氣潛盾施工法及其他壓氣施工法中

    ，於表壓力（以下簡稱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以下簡稱作業室

    ）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二、潛水作業：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超過十

    公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第 3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氣閘室：指對高壓室內作業之勞工於進出作業室之際，實施加、減壓

    之處所。

二、耐氧試驗：指對從事異常氣壓作業勞工在高壓艙以每平方公分一點八

    公斤（六十呎）之壓力，使其呼吸純氧三十分鐘之試驗。

第 4 條

雇主僱用勞工從事異常氣壓作業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實施

勞工健康檢查及管理。

   第 二 章 作業設備

 

      第 一 節 高壓室內作業設備

 

第 5 條

雇主使勞工於作業室內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其每一勞工占有之氣積應在

四立方公尺以上。

第 6 條

雇主使勞工於氣閘室接受加、減壓時，其每一勞工占有之氣積應在零點六

立方公尺以上；底面積應在零點三平方公尺以上。

第 7 條

雇主對輸往沈箱之作業室或氣閘室之輸氣管，不得通過豎管；輸往作業室

者，應在該管接近作業室之處設置逆止閥。

第 8 條

雇主應於空氣壓縮機與作業室或與氣閘室之間，設置空氣清淨裝置，以清

淨輸往各該室之空氣。



第 9 條

雇主在作業室或氣閘室應設置專用之排氣管。雇主對氣閘室內供勞工減壓

用之排氣管，其內徑在五十三公厘以下。

第 10 條

雇主將輸往作業室之輸氣調節用閥或旋塞之操作場所設於沈箱、壓氣潛盾

等之外部時，應於該場所設置可表示各該室內壓力之壓力表，設於其內部

時，應使各該操作勞工攜帶攜帶式壓力表；將供高壓室內作業勞工加、減

壓用之輸、排氣調節用閥或旋塞之操作場所設於氣閘室外部或內部時，亦

同。

前項壓力表之刻度盤，應使用單位刻度在每平方公分零點二公斤以下者。

第 11 條

雇主為防止產生自空氣壓縮機之空氣及通過其附設冷卻裝置之空氣，輸往

作業室或氣閘室時，發生異常升溫，應設置能迅即告知操作該空氣壓縮機

之勞工及其他有關人員之自動警報裝置。

第 12 條

雇主應在氣閘室外設置可觀察室內之觀察孔或可掌握室內狀況之設施。

第 1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應置備呼吸用防護具、繩索、緊急照明

裝置及發生緊急狀況時可使勞工迅即避難或救出之必要用具。

      第 二 節 潛水作業設備

 

第 1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面供氣時，應對每一從事潛水作業勞工

分別設置可調節供氣之儲氣槽（以下簡稱調節用氣槽）及緊急備用儲氣槽

（以下簡稱備用氣槽）。但調節用氣槽符合第二項規定者，得免設備用氣

槽。

前項備用氣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槽內空氣壓力應經常維持在最深潛水深度時壓力之一點五倍以上。

二、槽之內容積應大於下列計算所得之值：

    V ＝（0.03D＋4）×60／P

    V ：槽之內容積（單位：公升）

    D ：最深潛水深度（單位：公尺）

    P ：槽內空氣壓力（單位：公斤／平方公分）

第 15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面供氣時，應設置空氣清淨裝置及計測

供氣量之流量計及壓力表。

第 15-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深度超過三十點五公尺（一百呎），且超過附表

四之一、附表四之四、附表四之七、附表五、附表五之一、附表五之二所

定免減壓潛水時間限制者，應於現場設置減壓艙。

   第 三 章 作業管理



 

      第 一 節 高壓室內作業管理

 

第 1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應於每一高壓室內置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使其從事下列事項：

一、勞工之配置及直接指揮作業。

二、檢點測定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甲烷、硫化氫及具有危險或有害氣體

    濃度之儀器。

三、清點進出作業室之作業勞工。

四、與操作作業室輸氣調節用閥或旋塞之勞工密切連繫，維持作業室內之

    壓力於適當狀態。

五、與操作氣閘室輸、排氣調節用閥或旋塞之勞工密切連繫，使接受加、

    減壓之勞工所受加、減壓速率及加、減壓時間符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

    二條及第二十五條之規定。

六、作業室內勞工發生健康異常時，能即採取緊急措施。

第 17 條

雇主應嚴禁與工作無關人員擅進作業室及氣閘室，並將有關禁止事項揭示

於沈箱、壓氣潛盾等之外面顯明易見之處所。

第 18 條

雇主在氣閘室對高壓室內作業實施加壓時，其加壓速率每分鐘應維持在每

平方公分零點八公斤以下。

第 1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時，該勞工自開始加壓至開始減壓之高壓下

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作業壓力在每平方公分四公斤以下且勞工之一日作業次數在二次以下

    者：

（一）初次作業時，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取該次作業壓力對照「高壓

      下時間欄」規定之最長時間。

（二）第二次作業時，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取得

      最高作業壓力及初次高壓下時間對照「第二次高壓下時間欄」規定

      之時間。

二、作業壓力超過每平方公分四公斤或勞工之一日作業次數超過二次者：

（一）初次作業時，於附表二「作業壓力欄」取該次作業壓力對照「高壓

      下時間欄」規定之最長時間。

（二）第二次以後之作業時，於附表二「作業壓力欄」取最高作業壓力對

      照「高壓下時間欄」規定之最長時間，減去自附表三求得之修正時

      間；當日該作業勞工之高壓下時間之合計，超過於附表二「作業壓

      力欄」所取最高作業壓力對照「一日內高壓下時間欄」規定之時間

      者，應再減去該超過之部分。

第 20 條



雇主使勞工於當日從事二次以上高壓室內作業時，為減少其體內氮氣殘留

，應於前次減壓終了時起算，連續給與下列規定以上之時間為「中間壓減

時間」，且在此時間內不得使其從事重體力作業：

一、合於前條第一款規定者，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

    」取初次之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中間壓減時間欄」規定之時

    間。

二、合於前條第二款規定者，於附表二「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

    」取前次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中間壓減時間欄」規定之時間

    。

第 21 條

雇主對當日從事高壓室內作業終了之勞工，為減少其體內氮氣殘留，應於

最後一次減壓終了時起算，連續給與下列規定以上之時間，為「終工壓減

時間」，且在此時間內不得使其從事重體力作業：

一、合於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者，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

    間欄」取最後一次之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終工壓減時間欄」

    規定之時間。

二、合於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者，於附表二「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

    間欄」取最後一次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終工壓減時間欄」規

    定之時間。

第 22 條

雇主對一日從事二次以上高壓室內作業之勞工，於第二次以後之作業給與

之減壓時間，有關第二十條第二款及前條之高壓下時間，應依附表三加算

修正時間。

第 23 條

雇主為防止二氧化碳危害高壓室內作業勞工，應在作業室及氣閘室採取換

氣及其他必要措施，以抑制二氧化碳之分壓，使其不超過相當一大氣壓下

之濃度為五千 ppm。

前項壓力與濃度依下列公式換算：

C ＝P1×1,000,000／P

C ：二氧化碳之濃度（單位：ppm）

P1：二氧化碳之分壓（單位：公斤／平方公分）

P ：高壓室內之絕對壓力（單位：公斤／平方公分）

ppm ：溫度在攝氏二十五度、一大氣壓條件下，每立方公尺空氣中氣狀物

      之立方公分數。

第 24 條

雇主為防止作業室內之危險或有害氣體危害高壓室內作業勞工，應採取換

氣、測定氣體濃度及其他必要措施。

第 25 條

雇主在氣閘室為高壓室內作業實施減壓時，其減壓時間，應依下列規定：

一、減壓速率每分鐘應維持在每平方公分零點八公斤以下。合於第十九條

    第一款規定者，於附表一「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間欄」取該次



    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減壓階欄」規定之時間實施減壓；當減

    壓至各階壓力時，應迅即停止減壓，且其停止時間不得少於同欄規定

    之時間。

二、合於第十九條第二款規定者，於附表二「作業壓力欄」及「高壓下時

    間欄」取該次作業壓力及高壓下時間對照「減壓階欄」規定之時間實

    施減壓；當減壓至各階壓力時，應迅即停止減壓，且其停止時間不得

    少於同欄規定之時間。

三、雇主對一日從事二次以上高壓室內作業之勞工實施第二次以後作業減

    壓時，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高壓下時間，依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加算

    修正時間。

第 26 條

雇主因緊急事故必須使高壓室內作業勞工避難或救出時，在必要限度內得

增加前條規定之減壓速率或縮短停止減壓時間。

雇主為前項行為時，應於勞工避難或救出後，迅即將該勞工送入再壓室或

氣閘室，加壓至原高壓室內作業相等之壓力。

依前項實施加壓時，其加壓速率依第十八條之規定。

第 27 條

雇主在氣閘室為高壓室內作業實施減壓時，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氣閘室底面之照明應在二十米燭光以上。

二、氣閘室溫度在攝氏十度以下時，應供給毛毯或其他適當保暖用具。

三、減壓時間在一小時以上者，應供給椅子或其他休憩用具。

四、在事前將當次減壓時間告知該勞工。

第 28 條

雇主實施高壓室內作業時，應在氣閘室內設置壓力自動記錄表，將每一勞

工在氣閘室內受減壓之狀況，併同勞工姓名、減壓日期及時間，每日作成

紀錄，並保存十五年。

第 29 條

雇主實施高壓室內作業時，應設置必要之通話設備，並於氣閘室附近配置

連絡員，使其擔任高壓室內作業勞工與空氣壓縮機操作勞工間之連絡及採

取必要措施。

雇主應規定前項通話設備發生故障時之連絡方法，事前告知相關勞工，並

揭示於勞工易見之處所。

第 30 條

雇主實施高壓室內作業時，應依下列各款規定實施檢點，並採取必要措施

：

一、每日應實施檢點者：

（一）第七條之輸氣管、第九條之排氣管及前條之通話設備。

（二）輸往作業室、氣閘室之輸氣調節用閥及旋塞。

（三）作業室、氣閘室之排氣調節用閥及旋塞。

（四）作業室、氣閘室之輸氣用空氣壓縮機之附屬冷卻裝置。

（五）第十三條之用具。



二、每週應實施檢點者：

（一）第十一條之自動警報裝置。

（二）作業室、氣閘室之輸氣用空氣壓縮機。

三、每月應實施檢點者：

（一）第十條及第三十六條之壓力表。

（二）第八條之空氣清淨裝置。

（三）設置於沈箱、壓氣潛盾等之電路。

雇主依前項規定實施檢點，其檢點、改善或採取必要措施，應作成紀錄，

保存三年。

第 31 條

雇主於輸氣設備發生故障、出水或其他異常，致高壓室內作業勞工有遭受

危害之虞時，應迅即使勞工自沈箱、壓氣潛盾等撤離，並採取避難等措施

。

雇主於採取前項措施後，應即確認輸氣設備是否正常，沈箱等有無異常沈

降或傾斜及其他必要安全事項。非確認安全前，不得使指定人員以外之其

他人員進入沈箱、壓氣潛盾等。

第 32 條

雇主為沈降沈箱而抽出作業室內之空氣時，應先撤出該室內作業之勞工。

雇主於前項作業後，應即確認無出水或有害氣體及其他必要安全事項。非

確認安全前，不得使指定人員以外之其他人員進入沈箱。

第 33 條

雇主於作業室內施炸後，為防止缺氧或有害氣體之危害，在確認該作業室

內之空氣恢復至正常狀態前，應嚴禁任何人進入作業室。

第 34 條

雇主實施高壓室內作業前，應將超過大氣壓下可著燃之物質之燃燒危險性

告知勞工，並就沈箱、壓氣潛盾等應有下列必要之設備及措施：

一、使用置有護罩之安全電燈或使用不因燈泡之破裂而著燃之電燈。

二、使用不發生火花或電弧之電路開關。

三、使用不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之暖氣設備。

四、嚴禁煙火，並禁止任何人攜帶火柴、打火機等產生火源之物品進入，

    並將有關禁止事項揭示於氣閘室外顯明易見之處所。

五、不得在作業室內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煙火、電弧作業。

第 35 條

雇主為防止沈箱之異常沈降致危害高壓室內作業勞工，刃口下方之掘深度

不得超過五十公分。

第 36 條

雇主應使高壓室內作業主管攜帶手電筒、緊急用信號設備、壓力表，及在

高壓下可測定二氧化碳或其他有害氣體等濃度之測定儀器。

      第 二 節 潛水作業管理

 

第 37 條



雇主實施潛水作業所僱用之勞工，應選任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擔任：

一、持有依法設立之訓練項目載有職業潛水職類之職業訓練機構，依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課程、時數、設備及師資所辦理之職業訓練結訓證書

    。

二、領有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潛水人員技術士證。

三、於國外接受訓練，並領有相當職業潛水之執照，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

前項潛水作業，應依下列潛水作業種類及工作範圍之規定辦理：

一、空氣潛水作業：

（一）水肺空氣潛水：使用水肺空氣潛水，並具減壓艙之操作能力，其潛

      水作業最大深度限制為三十九點六公尺（一百三十呎）。

（二）水面供氣空氣潛水：使用水肺空氣潛水，並具水面供氣空氣潛水能

      力，其潛水作業最大深度限制為五十七點九公尺（一百九十呎）。

二、人工調和混合氣潛水作業，應具前款空氣潛水作業操作能力、人工調

    和混合氣供氣系統檢驗及潛水鐘之操作能力者，其潛水作業深度限制

    如下：

（一）潛水最大作業深度限制為九十一點五公尺（三百呎）。但使用氮氧

      混合氣體從事潛水作業時，不得超過四十二點七公尺（一百四十呎

      ）。

（二）潛水深度達六十七點一公尺（二百二十呎）至九十一點五公尺（三

      百呎）或減壓時間超過一百二十分鐘者，需使用潛水鐘。

三、飽和潛水作業：具前二款及飽和潛水系統檢驗之操作能力。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已領有潛水作業特殊安

全衛生訓練合格證書者，可繼續從事潛水作業。

第 37-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前，應訂定潛水作業安全衛生計畫據以實施，內

容包括潛水目的、作業環境、作業編組、人員名冊與資格、器具設備、作

業時間、正常程序及緊急應變處理程序等。

第 38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作業現場應設置救援潛水員一名。該救援潛水

員應於潛水作業全程穿著潛水裝備 (水面供氣之頭盔及配重帶除外) ，待

命下水。

第 3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時，應置潛水作業主管，辦理下列事項：

一、確認潛水作業安全衛生計畫。

二、潛水作業安全衛生管理及現場技術指揮。

三、確認潛水人員進出工作水域時與潛水作業主管之快速連繫方法。

四、確認緊急時救起潛水人員之待命船隻、人員及後送程序。

五、確認勞工置備之工作手冊中，記載各種訓練、醫療、投保、作業經歷

    、緊急連絡人等紀錄。

六、於潛水作業前，實施潛水設備檢點，並就潛水人員資格、體能狀況及



    使用個人裝備等，實施作業檢點，相關紀錄應保存五年。

七、填具潛水日誌，記錄每位潛水人員作業情形、減壓時間及工作紀錄，

    資料保存十五年。

前項潛水作業主管應符合第三十七條所定之潛水作業種類及工作範圍，並

經潛水作業主管教育訓練合格。

第一項第六款之設備檢點，依下列規定辦理，發現異常時，採取必要措施

：

一、使用水面供氣設備者：應檢點潛水器、供氣管、信號索、安全索及壓

    力調節器，並於作業期間，每小時檢查風向及調整空壓機進氣口位置

    。

二、使用緊急用氣瓶外之水肺供氣者：應檢點潛水器及第五十二條之壓力

    調節器。

三、使用水肺以外之氣瓶供氣者：應檢點潛水器、供氣管、信號索、安全

    索及第五十二條之壓力調節器。

四、使用人工調和混合氣者：應檢點混合氣比例及氣瓶壓力，並檢測空氣

    中氧濃度。

第 40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前，應備置必要之急救藥品及器材，並公告下列

資料：

一、減壓艙所在地。

二、潛水病醫療機構及醫師。

三、海陸空運輸有關資訊。

四、國軍或其他急難救援單位。

第 4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其作業場所有船隻進入或進行爆破、拖網等危

害勞工作業之虞者，應安排船舶戒護，並於作業場所設置必要而顯著之警

告標示及措施。

前項警告標示，應具有警告功能並包括下列項目：

一、符合規定之潛水作業警告旗誌。

二、警示燈、錨標。

第 42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下列特殊危險潛水作業時，應依其作業特性，提供必要之

潛水作業裝備與工具，並告知特殊危害預防事項：

一、水下爆破之潛水作業。

二、水下切割及熔接之潛水作業。

三、進出沈船、洞穴，佈設海底管線之潛水作業。

四、寒冷或高溫水域之潛水作業。

五、海域探測之潛水作業。

六、水域遭受有毒或其他污染之潛水作業。

七、夜間及低能見度水域之潛水作業。

八、高速水流或渦流之水域之潛水作業。



九、特殊海洋生物危害勞工作業安全之潛水作業。

第 4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肺或水面供氣供給空氣，正常上浮速率

不得超過每分鐘九點一公尺（三十呎），勞工之潛水程序應依其潛水深度

、自開始下潛至開始上浮之滯底時間、至第一減壓站時間、減壓站深度之

停留時間、總上浮時間、重複潛水代號或組群等從事潛水作業，不得超過

附表四、附表四之一、附表四之二之規定，並每次作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4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肺或水面供氣方式供給空氣，勞工在水

面使用氧氣減壓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離開潛水深度十二點二公尺（四十呎）之減壓站開始，以每分鐘十

    二點二公尺（四十呎）速率上浮至水面、卸裝、進入減壓艙，並使用

    空氣以每分鐘三十點五公尺（一百呎）速率加壓至減壓艙內十五點二

    公尺（五十呎）深度，此正常的水面間歇總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

二、依附表四之規定，參照表內之潛水深度、滯底時間、艙內氧氣呼吸單

    元數量（每一單元為呼吸純氧三十分鐘及呼吸空氣休息五分鐘）、總

    上浮時間等從事潛水作業。

前項水面間歇總時間超過五分鐘時，應依附表四之三規定辦理，並每次作

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45 條

雇主使勞工於九十一點五公尺（三百呎）以上高海拔地區從事潛水作業，

應依附表四之四、附表四之五規定辦理。

雇主使勞工從事前項潛水作業後，該勞工欲離開該潛水據點至他處，其間

換算海拔高程壓力差超過三百零五公尺（一千呎），應依附表四之六規定

辦理，完成水面上休息，並每次作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45-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氮氧人工調和混合氣供給氣體時，應參照

附表四之七之相當空氣潛水深度，並依其減壓時程作業，其氧氣濃度不得

超過百分之四十，且氧分壓不得超過一點四絕對大氣壓力。

第 46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氦氧人工調和混合氣供給氣體時，勞工自

開始下潛至開始上浮之滯底時間，應依附表五之規定，參照表內之潛水深

度、滯底時間、至第一減壓站時間、減壓站深度之停留時間、總上浮時間

等從事潛水作業，並每次作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47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人工調和混合氣供氣，勞工在水面使用氧

氣減壓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於離開潛水深度十二點二公尺（四十呎）之減壓站開始，以每分鐘十

    二點二公尺（四十呎）速率上浮至水面、卸裝、進入減壓艙，並使用

    空氣以每分鐘三十點五公尺（一百呎）速率加壓至減壓艙內十五點二

    公尺（五十呎）深度，此正常的水面間歇總時間不得超過五分鐘。



二、依附表五之規定，參照表內之潛水深度、滯底時間、艙內氧氣呼吸單

    元數量（每一單元為呼吸純氧三十分鐘及呼吸空氣休息五分鐘）、總

    上浮時間等從事潛水作業。

前項水面間歇總時間超過五分鐘時，應依附表四之三規定辦理，並每次作

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48 條

雇主因發生緊急事故，為救出潛水作業勞工，得在必要限度內增加第四十

三條至第四十七條規定之上浮速率或縮短減壓站停留時間。

雇主依前項增加上浮速率或縮短減壓站停留時間者，應於勞工救出後，採

取下列措施：

一、有症狀者，立即送醫治療。

二、無症狀者，依附表四之三處置。

三、進入減壓艙再加壓時，加壓速率依潛水人員可容忍範圍為之。但不得

    超過每分鐘二十四點四公尺（八十呎）。

第 4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飽和潛水作業時，潛水鐘往下巡潛之距離與深度限制，應

符合附表五之一；往上巡潛之距離與深度限制，應符合附表五之二規定，

並作成紀錄，保存五年。

第 50 條

雇主使用水面供氣設備供氣時，應於潛水深度壓力下，對每一潛水作業勞

工每分鐘供給六十公升以上。

第 51 條

雇主使用緊急用氣瓶外之水肺供氣時，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一、於潛水前，應告知潛水作業勞工該氣瓶現有之供氣能力。

二、設置潛水作業主管，全程掌握作業實況，以利採取必要措施。

三、單人潛水需有繩索繫著；二人共潛需隨時在互相視線可及之處。

第 52 條

雇主使用充填壓力超過每平方公分十公斤之氣瓶供氣時，應使用有二段以

上減壓方式的壓力調節器。

第 53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時，應供給下潛或上浮使用之安全索，並監督勞

工確實使用。

前項安全索，應依減壓站之停留深度以木標或布條作記錄。

第 54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應依下列規定就其設備實施一次以上之檢點，

有異常應採取必要措施：

一、使用水面供氣設備者：

（一）每週檢點空氣壓縮機或手動氣泵。

（二）每月檢點第十五條之空氣清淨裝置及第五十七條之深度表。

（三）每季檢點第五十七條之水中計時器。

（四）每半年檢點第十五條之流量計。



二、使用緊急用氣瓶外之水肺供氣者：

（一）每月檢點第五十七條之深度表。

（二）每季檢點第五十七條之水中計時器。

（三）每半年檢點氣瓶。

三、使用人工調和混合氣者：

（一）每週檢點空氣及人工調和混合氣之供氣設備。

（二）每月檢點空氣清淨裝置及校對深度表。

（三）每季檢點水中計時器。

（四）每半年檢點流量計。

四、每月依附表九檢點飽和潛水作業裝備。

五、充填氧氣、空氣、混合氣之水肺氣瓶、緊急備用氣瓶、高壓氣瓶每五

    年應送至合格檢驗單位，以工作壓力之一點五倍實施水壓測試。

雇主依前項規定實施檢點，或改善採取必要措施時，應將其概要作成紀錄

，保存五年。

第 55 條

雇主實施潛水作業所需之呼吸供氣，不得使用純氧。

前項供氣使用之氣體標準換算為一大氣壓力，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水氣低於六十七ppm。

二、一氧化碳低於十ppm。

三、二氧化碳低於一千ppm。

四、油霧低於每立方公尺五毫克。

第 56 條

雇主使勞工使用水面供氣設備實施潛水作業時，應至少置連絡員一名，潛

水作業勞工超過一人者，每增加二人再置連絡員一名，使其從事下列事項

：

一、與潛水作業勞工密切連繫，指導該勞工適當下潛或上浮。

二、與操作供氣設備之勞工密切連繫，供應潛水作業勞工所必要之空氣。

三、因供氣設備發生故障或其他異常致有危害潛水作業勞工之虞時，應立

    即與該勞工連繫。

四、使用頭盔式潛水器實施潛水作業者，應確認該勞工正確著裝。

第 57 條

雇主使用水面供氣設備實施潛水作業時，應使潛水作業勞工攜帶緊急用水

肺、信號索、水中計時器、深度表及潛水刀。但潛水作業勞工與連絡員得

以通話裝置通話時，得免攜帶信號索。

雇主使用水肺從事潛作業時，應使潛水作業勞工攜帶水中計時器、深度表

及潛水刀外，並應使其著用救生衣。

   第 四 章 潛水設備

 

第 58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肺供給空氣時，應按潛水作業深度及工

作環境特性，於適當處所置附表六規定之裝備，並適時定期檢查及保持清



潔。

第 59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面供氣供給空氣時，應按潛水作業深度

及工作環境特性，於適當處所置附表七規定之裝備，並適時定期檢查及保

持清潔。

第 60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潛水作業而使用水面供氣供給人工調和混合氣時，應按潛

水作業深度及工作環境特性，於適當處所置附表八規定之裝備，並適時定

期檢查及保持清潔。

第 61 條

雇主使勞工從事飽和潛水作業時，應按潛水作業深度及工作環境特性，於

適當之處所置附表九規定之裝備，並適時定期檢查及保持清潔。

   第 五 章 再壓室及減壓艙

 

      第 一 節 再壓室

 

第 62 條

雇主實施高壓室內作業時，應設再壓室或採取可隨時利用再壓室之措施。

前項再壓室應避免接近下列場所：

一、危險物、火藥類或大量易燃性物質之處置、儲存場所。

二、有出水、土砂崩塌之虞之場所。

第 63 條

雇主應嚴禁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再壓室及其操作場所，並將有關禁止事項

揭示於勞工易見之處所。

第 64 條

雇主使用再壓室時，依下列規定：

一、於當日使用前，應檢點再壓室之輸氣設備、排氣設備、通話設備及警

    報裝置之動作狀況，認有異常時應即改善。

二、不得使用純氧加壓。

三、除進出之必要外，應關閉主室與副室間之門，且使各室內之壓力相等

    。

四、應持續監視加壓及減壓狀況。

五、應記錄每次之加壓及減壓狀況。

第 65 條

雇主應嚴禁任何人攜帶危險物、有著火、爆炸或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之物

質進入再壓室，並將其有關禁止事項揭示於勞工易見之處所。

第 66 條

再壓室應設置主再壓室及副再壓室。但移動型者，不在此限。

第 67 條

再壓室之主再壓室及副再壓室之門應保持各該再壓室之氣密，且各室之壓

力相等時，其門亦可易於開啟。



第 68 條

再壓室之主再壓室及副再壓室，均應設置可自外面觀察之視窗。

第 69 條

表示再壓室內壓力之壓力表，應設置於再壓室之輸氣及排氣調節用閥或旋

塞之操作場所。

第 70 條

再壓室應設專用輸氣管及排氣管，排氣管之前端應予開放。

第 71 條

再壓室之地面、內部裝飾、床台、床具及其他器具，應使用不燃性、耐燃

或經耐燃處理之材料。

第 72 條

再壓室內部之暖氣設備應具有不著火或不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者。

第 73 條

再壓室內部不得設置開關及插座等電路連接器。

第 74 條

再壓室內部之電氣機械器具不得有產生火花、電弧或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

者再壓室之照明器具，除前項規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直接附置於再壓室頂上。

二、應具可耐再壓室之最高使用壓力。

三、應置有堅固之金屬製護罩。

第 75 條

再壓室內部之電路不得有分歧。

第 76 條

再壓室內部及外部應設置通訊及警報設備，並將使用方法揭示於勞工易見

之處所。

第 77 條

再壓室內應置滅火所必要之水、砂或其他物品。但設有防火用灑水裝置、

軟質水管或移動刑再壓室者，不在此限。

      第 二 節 減壓艙

 

第 78 條

減壓艙應具有下列設備：

一、內、外雙向通話系統。

二、可調節式氧氣呼吸口罩。

三、內、外控制供氣及排氣系統。

四、水、砂桶等滅火器具。

五、內部照明系統。

六、視窗。

七、供氣及排氣之深度控制閥及深度表。

八、計時表。

九、安全閥。



前項減壓艙應置於潛水工作船或工作站等之安全處所。

第 79 條

雇主應嚴禁與工作無關人員進入減壓艙及操作區域，並將有關安全須知揭

示於勞工易見之處所。

第 80 條

雇主使用減壓艙時，依下列規定：

一、由具有資格之減壓艙操作員操作該減壓艙。使用減壓艙治療潛水病時

    ，應依醫師指示為之。

二、使用前，應檢點減壓艙之供、排氣設備及第七十八條第一項裝備。

三、潛水人員進入減壓艙後，應按空氣或人工調和混和氣減壓表內規定之

    深度、時間及減壓艙標準操作程序執行減壓。

四、如醫療需要，使潛水人員呼吸純氧減壓時，應確定該潛水人員曾通過

    耐氧試驗，並於執行前通知該潛水人員。

五、從事減壓艙操作人員應持續監視減壓全程狀況，如有異常應立即作緊

    急處置。

六、減壓艙使用前，應事先與最近之潛水醫療單位連絡，並保持通訊，以

    利緊急支援。

七、應記錄每次作業之狀況。

第 81 條

雇主應嚴禁與任何人攜帶危險物、有著火、爆炸或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之

物質進入減壓艙，並將其有關禁止事項及正確滅火程序揭示於勞工易見之

處所。

第 82 條

減壓艙應設置主艙及副艙。但移動型者，不在此限。

第 83 條

減壓艙之主艙及副艙之門，應保持各該艙之氣密，且各艙內之壓力相等時

，其門亦可易於開啟。

第 84 條

減壓艙之主艙及副艙，均應設置可自外面觀察之視窗。

第 85 條

表示減壓艙內壓力之壓力表，應設置於減壓艙之供氣及排氣調用閥或旋塞

之操作場所。

第 86 條

減壓艙應設下列供氣系統：

一、主供氣系統：足夠供減壓艙加壓至五十公尺深度兩次，並安全上升至

    水面全程供氣之氣量。

二、副供氣系統：足夠供減壓艙加壓至五十公尺深度一次及安全上升之一

    小時供氣之氣量。

三、減壓艙內之供氣及排氣管應為專用，排氣口應確保開放。

四、呼吸用之專用空氣壓縮機及空氣過濾器。

五、呼吸用之純氧供氣瓶組及其專用調節器。



第 87 條

減壓艙之地面、內部裝飾、床台、床具及其他器具，應使用不燃性、耐燃

性或經耐燃處理之材料。

第 88 條

減壓艙內部之暖氣設備應具有不著火或不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者。

第 89 條

減壓艙內部不得設置開關及插座等電路連接器。

第 90 條

減壓艙內部之電氣機械器具不得有產生火花、電弧或因高溫而有引火之虞

者。減壓艙之照明器具，除前項規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直接附置於減壓艙頂上。

二、應具可耐減壓艙之最高使用壓力。

三、應置有堅固之金屬製護罩。

第 91 條

減壓艙內部之電路，不得有分歧。

第 92 條

減壓艙內部及外部應設置通訊及警報設備，並將使用方法揭示於勞工易見

之處所。

第 93 條

減壓艙內應置滅火所必要之水、砂或其他物品。但設有防火用灑水裝置、

軟質水管或移動型減壓艙者，不在此限。

   第 六 章 附則

 

第 94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四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

日施行。


